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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行政 
 

《民法概要》 
試題評析 
今年度的民法概要考題仍然維持傳統的模式，總則、債編、物權及身分各一題，而且申論及實例各半，所以只要

能掌握考試趨勢及平時多下工夫，相信對於考生並不困難。關於第一題，是法條解釋的問題，只要能了解民法

第八條第三項規定係指自然災害，即可迎刃而解﹔第二題是重點中的重點，對於用功的考生是一大福音，其爭

點是掌握給付不能三大類型及不完全給付兩大類型的定義及處理﹔至於第三題，似乎對於考生有些困難，此為

部分學者(尤其是政治大學蘇永欽教授)一直在主張的理論，但是未曾在國家考試中出現，屬於突襲性相當高的題
目，所以不會作答的同學大可不必難過﹔第四題屬於標準的比較題，是普考的特色，記憶成分較高，所以考生

作答時應將重點放在法條上，尤其是第一千一百五十四條及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條。 

一、民法規定，失蹤人為遭遇特別災難者，得於特別災難終了滿一年後，為死亡之宣告。試說明何謂特別災難？又甲到海邊釣

魚，不慎失足落海，是否屬於前述民法規定之特別災難？（二十五分） 

答： 

民法第六條規定，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由上可知，死亡為權利能力的終期。 

然而人若失蹤，離去其住所或居所，而生死不明，則關於其法律關係將會無法確定，此種狀態若任期長久繼續，對於利害關係

人及社會均屬不利，因此我國民法設有死亡宣告制度。 

死亡宣告，也就是自然人失蹤達一定期間，得由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聲請法院為死亡宣告，使之發生與自然死亡相同的法律效

果。民法第八條規定，失蹤人失蹤滿七年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的聲請，為死亡之宣告(第一項)。失蹤人為八十歲

以上者，得於失蹤滿三年後，為死亡之宣告(第二項)。失蹤人為遭遇特別災難者，得於特別災難終了滿一年後，為死亡之宣告

(第三項)。 

現就本題目分析之— 

1.死亡宣告的普通期間由民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可知，為七年，但是有兩個特別期間，分別為第二項的三年及第三項的一年。

對於特別災難，其期間為第三項的一年，因為可預期的是該失蹤人死亡可能性較高，所以縮短期間。 

至於何謂特別災難，係指自然或外在的不可抗力，而對於失蹤人為無可避免的災難，如海難或地震。換句話說，特別災難指

的是自然災害，並不包括個人意外。 

2.由上述分析可知，特別災難並不包括個人意外，而本題中甲係因失足落海，係屬個人意外，並不適用民法第八條第三項規

定。若甲未滿八十歲，應適用民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也就是以七年的期間當作死亡宣告的法定期間﹔若該甲為八十歲以

上，應依民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以三年為死亡宣告法定期間。 

※參考資料：曹律師，民法概要上課講義(一) ，第６頁。 

二、何謂給付不能？何謂不完全給付？並請各舉一例比較說明之。（二十五分） 

答： 

債務不履行，係指債務人因可歸責於自己的事由，未依債之本旨而為給付，致債權內容未能實現。其型態可分為三種，第一為

給付不能，第二為給付遲延，第三為不完全給付。現就本題分析之。 

1.給付不能：給付不能，係指債務人不能依債之本旨為給付。其可分為三種類型，分別是自始客觀不能，自始主觀不能，以及

嗣後不能。 

(1)自始客觀不能，係指在債之發生以前，債務人即不能依債之本旨為給付，而且該不能不僅是債務人不能，社會上任何人亦

為不能。例如甲的房屋在１月１日因火災而滅失，卻於２月１日和乙訂立買賣契約，此時明顯的，甲不能履行債務該事係在

訂立契約之前，而且社會上任何人均不能為給付。對於自始客觀不能的法律效果，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主文規定，以

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者，其契約為無效。另外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契約以不能之給付為標的而無效者，當事人於

訂約時知其不能或可得而知者，對於非因過失而信契約為有效致受損害之他方當事人，負賠償責任。若以上例說明，甲乙間

的買賣契約無效，若甲於２月１日知該屋已滅失或可得而知，而乙無過失，甲應對乙負損害賠償責任(如訂約費用)。 

(2)自始主觀不能，係指在債之發生以前，債務人即不能依債之本旨為給付，然而該給付在社會上有特定人有能力得為給付。

例如甲將第三人的房屋出賣與乙，此時甲不能為給付，且該給付的事由發生在甲乙訂立契約前，但是社會上有一人得為給

付，就是該第三人(屋主)。自始主觀不能的法律效果並無明文規定，通說認為應類推適用嗣後不能的規定，亦即民法第二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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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條及第二百五十六條。若以上例說明，甲乙間的買賣契約屬於債權行為，不以有處分權為必要，所以有效，但是甲因為

有可歸責事由致給付不能，對於乙所受的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乙甚至可以解除契約。 

(3)嗣後不能，係指在債之發生以後，債務人才發生不能依債之本旨為給付的情況，而且應注意的事，嗣後不能無須區分主觀

不能及客觀不能，換句話說，應同為處理。例如甲乙二人在１月１日訂立買賣契約，並約定在３月１日時辦理移轉登記和交

付房屋，但是不料在２月１日時該屋卻因為火災而滅失，此時甲不能給付之事係發生在契約訂立之後，所以屬於嗣後不能。

嗣後不能的法律效果規定在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二百二十六條，及第二百五十六條。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務人免給付義務﹔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

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民法第二百五十六條規定，債權人於有第二百二十六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契

約。若以上例說明，如果該火災係可歸責於甲，甲應對乙負損害賠償責任，而且乙可以主張解除契約，但是如果甲沒有可歸

責之事由時，依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甲則不須負起債務不履行責任。 

2.不完全給付：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雖然為給付，但是該給付卻未符合債之本旨，也就是有瑕疵。不完全給付可以分為瑕

疵給付及加害給付。 

(1)瑕疵給付，係指該債務人有瑕疵部分的給付的債務不履行。例如乙向甲購買一百隻雞，不料該雞隻卻有雞瘟。瑕疵給付的

法律效果規定於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一項，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

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若以上例說明，甲若有可歸責事由，而該雞瘟尚可補正，此時乙可主張給付遲延的規定，依民法

第二百三十一條或第二百三十二條，請求損害賠償，甚至是民法第二百五十四條或第二百五十五條，主張解除契約﹔若該雞

瘟不可補正，此時乙可主張給付不能的規定，依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甚至是第二百五十六條的規定，

主張解除契約﹔然而若甲沒有可歸責的事由時，則不須負起債務不履行責任。 

(2)加害給付，係指債務人瑕疵給付進一步造成債權人固有權益所受損害部分的債務不履行。例如甲所交付的一百隻雞把雞瘟

傳染給自己的一百隻雞。加害給付的法律效果規定於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項，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因不完

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損害賠償。若以上例說明，甲若有可歸責事由，乙得就自己一百隻雞因為雞

瘟所受的損害，向甲請求賠償。但是甲若無可歸責事由，甲不須負起債務不履行責任。 

3.比較：由上可以得知，給付不能係指債務人不能依債之本旨為給付，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能為給付，只是該給付不符合債

之本旨，有瑕疵。而兩者的法律效果非常接近，都可以請求損害賠償及解除契約，甚至可以適用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一的

規定，請求慰撫金。 

※參考資料：曹律師，民法概要上課講義(二)，第34頁、第35頁、第44頁、第45頁。 

※命中事實：高上高普考「考前30分鐘重點題示」，第四題命中！ 

三、甲有一筆土地預定興建別墅，為避免前方他人土地上興建大樓妨害眺望。試問在民法上有何物權得以達成前述目的，而提

供甲便宜利用他人之土地？並請詳述該物權之意義及成立要件。（二十五分） 

答： 

甲如果希望避免前方大樓遮蔽視線，應與前方土地所有人設定地役權，現分析如下。 

1.意義：民法第八百五十一條規定，稱地役權者，謂以他人土地供自己土地便宜之用之權。地役權係土地與土地間的法律關

係，提供便宜之用的為供役地，享受該便宜之用的為需役地。其社會作用在於借助他人土地，利益自己的土地，以增加社會

利益。 

地役權的本質是一種補充性的物權，也就是其他物權無法達成作用時，當事人可以利用地役權，達成其所希望的目的。雖然

對於其他物權無法達成的作用，當事人可以訂立契約達到相同目的，但是契約畢竟只有債之效力，無法和地役權的物權效力

相提並論，因此地役權絕對有其實益。在本題中，甲若想避免前地所有人搭建大樓遮蔽其視線，可透過和該地所有人設定地

役權，內容為前地所有人不得搭建大樓遮蔽甲房屋的視線。 

然而在本題中有一值得討論之處，也就是地役權在民法第八百五十一條是土地和土地的關係，可是本案嚴格的講，係屬建築

物和建築物的關係，如此是否有違物權法定主義 (民法第七百五十七條 )。對於此點，有學者以為，地役權既是補充性的物權，

就不應該限制其標的，否則其作用將會大減，所以它可以是土地和土地，土地和定著物，定著物和土地，定著物和定著物等

關係，也就是只要是不動產和不動產的關係，皆應屬之。雖然實務目前不贊成此論，但是本文基於物盡其用，贊成此看法，

而且物權編修正草案第八百五十一條亦已經擴張於土地對不動產的關係。 

2.成立要件：地役權的設定，係屬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設定，所以依民法七百五十八條規定，應向地政機關辦理登記，

否則不生效力。 

※參考資料：曹律師，民法概要上課講義(四)，第26頁。 

四、何謂限定繼承？其與拋棄繼承有何不同？請分別論述之。（二十五分）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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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本題分析之， 

1.限定繼承 

民法原則上採概括繼承，也就是父債須子還，規定於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

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然而如此的基本原則卻有違個人主義，所

以民法第一千一百五十四條以下另外設立有限定繼承的制度，使父債不須子還。 

民法第一千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繼承人限定以因繼承所得之遺產，償還被繼承人之債務，亦即多退少不補。例如被繼

承人留下財產一百萬元，債務五十萬元，此時限定繼承的繼承人仍得取得剩下的財產五十萬元，如果債務是一百五十萬元，

限定繼承的繼承人對於無法受清償的五十萬元債務亦不須負起責任。 

限定繼承因為影響被繼承人的債權人相當大，所以有法定的方式及程序。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繼承人應於繼承

開始時起，三個月內開具遺產清冊呈報法院。而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以下有規定，法院在限定繼承人呈報後，應該進行的清

算程序。 

2.拋棄繼承：拋棄繼承，係指繼承人拋棄繼承權的法律行為 (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拋棄繼承後，繼承人脫離繼

承關係，不得繼承財產，亦不須對於被繼承人的債務負起責任。 

拋棄繼承的方式規定於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條第二項主文，繼承人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二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

至於但書規定僅為訓示規定，並不會影響拋棄繼承的效力。 

3.比較：現就限定繼承與拋棄繼承之比較，分析如下， 

(1)起算點不同 

前者為繼承開始時（１１５６）或知悉得繼承之日（１１７６）。 

後者為知悉得繼承之日（１１７４及１１７６）。 

(2)期間不同 

前者為三月（１１５６）或二月（１１７６）。 

後者為二月（１１７４及１１７６）。 

(3)可否延展 

前者可。（１１５６） 

後者不可。（１１７４） 

(4)開具遺產清冊 

前者需要。（１１５６） 

後者不需要。（１１７４） 

(5)對於其他繼承人之效力 

前者會及於其他繼承人。（１１５６） 

後者不會及於其他繼承人。 

(6)對於本人 

前者的繼承人仍為繼承人。 

後者的繼承人已非繼承人。 

※參考資料：曹律師，民法概要上課講義(五)，第45頁、第46頁、第47題、第50頁、第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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